
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2026 年 4 月 2 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

序

号
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

环境影响

评价机构
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1

宁夏天元

锰业集团

有限公司

100 万吨/

年电解锰

渣无害化

处理及资

源综合利

用项目

宁夏中宁

工业园区

区块二

宁夏天元

锰业集团

有限公司

宁夏绿源

恒森安环

（宁夏）

科技有限

公司

现有宁夏天元锰业集

团有限公司用地范围内宁夏

元泰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

公司项目区东侧预留空地及

西侧渣场部分用地。主要新建

1 座电解锰渣堆库，新建烘干、

窑尾尾气处理、烧成系统、脱

硫锰渣储存、烟气净化、干燥

吸收、转化、废水中和提氨等

生产系统，并配套建设变电所

等公辅设施。依托现有元泰一

期工程部分储运设施、环保、

办公设施等。项目总投资

65230.03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

4364.1 万元，约占总投资的

6.69%。

（一）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1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作业期间土方开挖、运输、填筑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，须进

行湿法作业，建立健全施工扬尘治理责任制，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围栏、

物料堆放覆盖、土方开挖及时回填、出入车辆清洗、车辆密闭运输等

“6 个 100%”扬尘防控措施，确保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

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排放限值，施工车辆达到国四

及以上排放标准、非道路移动机械达到国二及以上标准并具有环保备

案登记标识。

2、水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厂区现

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。

3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通过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集中进行施工作业、选用低噪声设备、

运输车辆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措施，施工期厂

界噪声须满足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25）要求。

4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，交由园区环卫部门统一处置；施工

建筑垃圾尽量综合利用，不能利用的及时送至政府部门指定地点妥善

处置。

（二）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1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⑴有组织废气

①原辅料输送、筛分、破碎、上料等环节粉尘：采用布袋除尘器



处理后（共 37 台布袋除尘器，新建 33 台，依托 4 台），分别经各自

排气筒（共设 37 根，其中新增 33 根排气筒，依托 4根排气筒）排放。

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《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6132-2010)

及其修改单中表 5 排放浓度限值（破碎、干燥及排渣等工序排放口）。

②高效节能沸腾炉烘干废气：采取“SNCR+袋式除尘+氨法脱硫+

水喷淋+电除雾”处理后，经 1 根 90m 排气筒排放。颗粒物、SO2、NOX

执行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》（环大气[2019]56 号）中排

放浓度限值；铅及其化合物、汞及其化合物、氟化物执行《工业炉窑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9078-1996)表 4 中二级限值；氨、砷及其

化合物、锰及其化合物参照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1573-2015）及其修改清单中表 3 限值。

③烟气制硫酸尾气：采取“双氧水吸收+电除雾”处理后，经 1

根 60m 排气筒排放。SO2、硫酸雾执行《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6132-2010)及其修改单中表 5 排放浓度限值（硫酸工业尾气排放

口）；NOX 参照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表

2 中二级限值。

④氨气吸收塔尾气：采取“填料吸收塔”处理后，经 1 根 15m 排

气筒排放。氨参照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3-2015）

及其修改清单中表 3 限值。

⑵无组织废气

电解锰渣烘干破碎车间、燃料煤磨煤车间、石灰石粉投料粉尘，

采用密闭储存、全封闭式钢廊道输送来抑制粉尘产生；各类储槽、储

罐均采用固定顶罐储存；成品酸中间储槽经气液平衡系统收集后，引

至烟气制硫酸系统干吸工序反应不外排；依托元泰一期工程成品硫酸

储罐新增废气经现有储罐气液平衡系统收集后，引至元泰一期工程烟

气制硫酸系统干吸工序反应不外排；氨水储罐废气经气液平衡系统收

集后，引至本项目设置的四级氨水吸收装置处理。

2、水污染防治措施

烟气制硫酸净化工序产生的酸液等酸性废水，新建 1 座 70m3/h

污水处理站，采用“石灰中和+负压脱氨”处理后，依托公司现有污



水处理厂 103 污水处理车间处理后回用于生产；除盐水制备过程、循

环冷却系统排污水、余热锅炉排污产生的含盐废水，排至公司现有污

水处理厂 103 车间处理；生活污水先依托元泰现有化粪池处理，再依

托厂区现有污水处理厂 102 污水处理车间处理后回用于生产。

3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通过重视设备选型、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布局、加强设备保养、

采用基础减震、隔音等措施，厂界噪声须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区标准要求。

4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危险废物

烟气制硫酸净化压滤渣、污水处理中和渣回用于生产系统作原料

使用；烟气制硫酸转换废催化剂更换后交有专业能力的催化剂再生或

回收厂家回收利用；软化反应器废离子交换树脂、废变压器油、化验

室废液依托元泰一期工程危废暂存库暂存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；

废机油、废液压油降级作为链条机润滑油使用；沾染危险化学品的废

旧除尘布袋更换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（2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高效节能沸腾炉出渣炉灰粉尘收尘灰外售作建材；窑头渣输送、

脱硫锰渣筛分等环节产生的废气收尘灰收集后与产品一同外售；污水

处理脱硫石膏送电解锰渣及脱硫石膏联合堆库，供元泰一期工程使

用；污水处理废滤布、除盐水制备废 RO 膜等送园区一般工业固废填

埋场处置；化粪池污泥新增污泥委托定期清掏外运处置；其它环节产

生的收尘灰全部收集后返回各产生系统使用。

5、分区防渗措施

项目进行分区防渗，烟气制酸装置区、氨法脱硫塔及循环水池等

重点防渗区采用等效黏土防渗层 Mb≥6.0m，K≤1×10-7cm/s；或参

照 GB18598 执行。电解锰渣及脱硫石膏联合堆库、生料均化库一般防

渗采用等效黏土防渗层 Mb≥1.5m，K≤1×10-7cm/s；或参照 GB16889

执行。场内道路等一般防渗区，采取一般地面硬化。

（三）环境管理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

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，设立专人负责项目运

营期环境管理工作，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修、保养和安全管理。项

目建设期及建成投产后，需建立健全各项监测制度并定期向有关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上报监测结果。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

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

（安委办明电〔2022〕17 号）精神，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，

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和施工。

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电解锰渣（硫酸铵、锰及

其化合物）、硫酸、五氧化二钒、氟化物（氟）、NH3-N 浓度≥2000mg/L

的废液等。危险单元主要为生料均化库、生产装置区、烟气制酸装置

区、危险废物贮存库、污水处理站。主要风险类型为危险物质泄漏导

致的中毒以及火灾、爆炸事故引发的次生/伴生环境污染事故，硫酸

等发生泄漏，泄漏物料挥发进入大气环境。针对相应的风险，项目均

采取了较为完善的防范措施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低。为尽可能避免

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，项目必须在运营过程中采取严格的风险防范措

施，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以确保在发生风险事故时

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，将事故风险影响控制在最低

程度。因此，在加强监控、建立风险防范措施，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

急预案的情况下，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是可防可控的。


